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慶祝七十五週年校慶國中部帶動唱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慶祝本校75週年校慶及提昇學生健康體能發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展現青年學子之熱情活力。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承辦單位：體衛組。

四、比賽日期：112年12月23日(星期六)下午13：30開始。

五、比賽地點：知新樓B3綜合體育館（規劃12公尺x12公尺為比賽場地）。

六、比賽組別：國中組(七、八年級各班)。

七、報名辦法：
(1) 國中部七、八年級學生以班級為單位組隊報名，每隊參賽人數至少30人。
(2) 112年11月20日(星期一)12:30前填妥報名表，繳交至體衛組。
★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病…等重大疾病之同學不得報名參加比賽。
(3) 請於112年12月5日（星期二）12:30前將表演音樂MP3檔交至體衛組。
八、評分內容：

(1) 主題表現40％：動作解說、提詞、動作設計(易跟隨、具帶動效果)、創意。
(2) 團隊精神20％：動作整齊流暢、演出默契。

(3) 台風20％：肢體展現、氣勢、聲音控制。

(4) 音樂10％。
(5) 造型、服飾10％：具創意又符合主題為宜。
9、 競賽規定：

(1) 選用動態(快歌)【節奏律動型】或靜態(慢歌)【詞意型】歌曲加以適當之動作、口號及動作提詞，以手勢與肢體活動來表現及傳達歌詞或歌曲內涵，並能帶動群眾一起參與之帶動唱設計。
(2) 比賽歌曲須以原曲完整呈現，勿剪接歌曲。帶動唱內容需符合音樂唱跳精神，以帶動群眾跟隨為目的而非以表演為目的，不得完全設計為「啦啦隊」、「熱舞」等形式。
(3) 競賽內容以陽光、青春、活力為主呈現正向教育價值，不得出現暴力、色情等違反善良風俗之設計。
(4) 服裝以符合上述內容不得有過度暴露之情事，否則不予錄取。
(5) 表演開始位置應在比賽規定區域內，每隊表演時間為3~5分鐘，自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開始時則為表演開始；音樂、口號、動作任何一種最後結束即為表演結束；凡逾越演出時間者，每30秒扣總平均分數1分，不足30秒以30秒計，以此類推。
十、各隊所須之服裝、道具、音樂均應自備，並指派專人在場配合。
十一、比賽出場順序於領取報名表時抽籤決定。
十二、獎勵：比賽取特優兩名、優等兩名、甲等兩名頒贈錦旗乙面，參賽選手每人獎狀乙幀（未上場比賽者不發給獎狀）。 

十三、本辦法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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